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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111年第 4季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12月 23日 14時 40分 

二、地點：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 

三、主席：洪文玲委員 

四、出席：如附件簽到名冊                                 紀錄：蔡宗宏 

五、主席致詞 

各位好，很榮幸擔任本小組召集人，本人參加 111 年 11 月第一屆外部視察

小組工作坊北區場，該場次分上下午時段，由法務部及矯正署承辦人說明外

部視察工作手冊及進行外部視察委員意見分享，會議重點如下： 

(一)建議監所於收容人管理上善意溝通之重要性，善用溝通技巧，而非一昧

威權式管教。 

(二)有關收容人之權益及義務，例如修法後累進處遇制度，攸關收容人假釋

權益，監所應善盡告知的義務與責任。 

(三)部分委員訪談案例中，有收容人反應監所教化課程制式化，講師固定且

教學方式過於教導式，師資及教材建議機關可適時調整。 

(四)外部視察小組功能在於探求事實真相，除透過抽樣訪談外，並建議可以

非研究方式之問卷量化調查收容人對監所教化或管教等之意見，會議中

經法務部回復上該問卷調查僅需監所同意即可施測。 

(五)收容人書面陳情對象多以司改會及監察院占多數，代表外部視察小組功

能、中立性及客觀性上仍待加強。 

六、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重點說明 

(一)111年 11月 8日修法說明 

各位委員好，新竹監獄秘書許儷齡向各位委員說明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本辦法共 22條，本次修正第 4、5、8、9條條文如下。 

1. 第 4條： 

機關應設獨立之外部視察小組，置委員三人至七人，任期二年，任期

屆滿得續聘二次，且每次改聘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三分之二。 

擔任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應就法律、醫學、公共衛生、心理、犯罪防

治或人權領域之專家學者遴選之。 

監督機關應依監獄行刑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羈押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建立外部視察小組專家學者人才庫（下稱人才庫），經當事人同意後，

以適當方式公開，作為遴選擔任機關外部視察小組委員之參考。 

人才庫之建置，監督機關應多元徵求各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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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亦可由機關推薦或接受該當專家學者自我推薦。 

說明： 

增訂委員續聘次數及每屆改聘委員人數比例之限制。 

2. 第 5條：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由機關自人才庫提出擬聘名單，報經監督機關陳

報法務部核定後遴聘之。監督機關並應將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名單刊

登於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 

監督機關陳報法務部待遴聘之外部視察委員名單時，不受原機關所

陳報名單之拘束。 

各機關之外部視察小組委員中，由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推薦

或自我推薦納入人才庫之委員人數須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且任一

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並應注意專業領域之平衡。 

擔任外部視察小組之委員，至多不得兼任超過三個機關之委員。 

說明： 

增訂外部視察小組委員皆須自外部視察專家學者人才庫遴聘，並規範

非機關推薦而納入人才庫之委員人數比例，及委員兼任機關數之限制。 

3. 第 8條：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之公務人員於任職期間至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

任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機關員工及收容人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不得擔任該機關之外部視

察小組委員。 

擔任機關之申訴審議小組及假釋審查會委員者，不得擔任同一機關

之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現與機關或收容人具承攬、買賣、委任或租賃關係者，不得擔任該

機關之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說明： 

修正法務部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任職期間至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另增訂與機關或收容人間承攬、買賣、委任或租

賃關係者不得擔任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4. 第 9條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遴聘後如自行請辭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監督機

關應陳報法務部核定後解聘之：有前二條所列情形之一。違反第十

五條有關保密義務之規定，情節重大。有其他重大情事，不適宜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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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部視察小組職務。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有第七條、第八條第一項及前項第二、三款不適

宜擔任委員之情形，應自人才庫移除。 

說明： 

增訂不適宜繼續擔任各機關外部視察小組委員者應自人才庫移除。 

(二)有關外部視察委員遴聘條件 

1.第 7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於緩刑期間或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滿五年。 

曾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 

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2.第 8條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之公務人員於任職期間至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機關員工及收容人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不得擔任該機關之外部視察

小組委員。 

擔任機關之申訴審議小組及假釋審查會委員者，不得擔任同一機關之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現與機關或收容人具承攬、買賣、委任或租賃關係者，不得擔任該機

關之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說明： 

本條文係規定不得擔任外部視察小組委員之消極要件。 

(三)外部視察委員之保密義務 

1.第 14條 

外部視察小組執行職務如涉及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令規定為之 

2.第 15條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因執行職務知悉之公務機密或其他足以影響機關

戒護安全之資訊者，應依規定予以保密。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因執行職務所取得之資料，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

不得對外使用於與視察業務無關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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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視察小組取得之資料應依檔案法及相關法令交由機關歸檔。其中

涉及隱私或其他個人資料，有保密之必要者，應以密件保存。 

說明： 

委員於執行外部視察職務，遇有涉及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或

其他足以影響機關戒護安全之資訊者，依上該法條規定應予保密，本次

會議一併請各委員協助簽署保密切結書。 

(四)外部視察小組之任務 

第 3條 

外部視察小組之任務為落實透明化原則，保障收容人之權益，促進機關

與外界之溝通，協助機關運作品質與工作環境改善及可用資源之提升。 

說明： 

本條所列 6個面向為將來外部視察小組開會重點，該小組為一獨立單位，

機關為協助角色，委員如對收容人權益、機關措施或政策執行有疑慮，

則機關相關人員配合出席會議。 

七、本次會議陳情案：無。 

八、主席結論： 

上季會議原定本季會議抽樣訪談 2名收容人以瞭解其在監處遇與需求，本

季因適逢第二屆新團隊上任，後續訪談議題將由委員討論後，於下季會議

前通知承辦人，為使本小組獨立運行，將請各位委員另加入委員群組以利

討論。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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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